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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作为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关

于对部分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确认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海鑫铧家具五金厂（以下简称“上海鑫铧”）目前系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

星翚五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锦程的近亲属控制的企业，上海星翚五金有限

公司于2016年 6月 16日由公司与张锦程共同投资设立，自2016年 6月 16日起，

上海鑫铧作为公司关联方。 

自上海鑫铧作为公司关联方起，公司与上海鑫铧家具五金厂 2016 年度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112.64 万元，该笔交易未纳入 201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范围内。公司与上海鑫铧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交易价

格及结算方式与同类客户相同，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进行补充确认。 

公司补充确认的 2016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提交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限额系根据业务情况和实际需要发生制定，按一般商业

条款进行，公平合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周 林：____________ 

 

 

韦长英：____________ 

 

 

徐小伍：_____________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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